
 

 

 

 

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之意見書 

 

要求加快審核聲請及遣返假難民，考慮設置羈留中心 
 

近年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數持續上升，背後更是集團式操作，導

致用於處理聲請及相關工作的公共開支持續上升，2015-2016 年度的相

關開支為 6.44 億，預計 2016-2017 年度更多達 17.29 億。 

「難民」不但持行街紙在港自由生活，更獲得法律及經濟援助多

達 4.37 億元，我們專重人權，惟當中屬「真難民」的不足 1%。 

公眾關注聲請人數眾多所帶來的社會及公眾秩序問題。除對社區

造成滋擾，聲請人的犯案數字較 2013 年飆升一倍，達 1113 宗，當中

包括：盜竊、販毒、傷人等，令市民提心吊膽。本辦事處促請政府跟

進以下事項： 

1. 加強邊境、海面及海岸巡查，堵截可疑人士及船隻； 

2. 加重對非法入境者及偷運人口的刑罰，尤其蛇頭集團，應提高

罰款、監禁刑期甚至充公資產； 

3. 加強情報工作，打擊人蛇集團； 

4. 加快審核聲請，將聲請不獲確立的假難民盡快遣返原居地； 

5. 對於來自非戰亂國的非法入境者即捕即解； 

6. 對聲請人數較多的國家實施入境前電子登記制度； 

7. 考慮尋找及翻新合適的羈留設施，如大鴉州前越南難民營。 
 

 

 

 

方國珊 

議員．工程師 

新界東民生關注組召集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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